
附 2

海南省中医学本科专业订单定向医学生
免费培养协议书（参考样式）

甲方(培养院校)：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乙方（学生）：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监护人： （乙方签约时未满 18 周岁填写）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接受 （学校）中医学本科高等医学教育：

根据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印发〈中医学本

科专业订单定向医学生委托培养（省外项目）方案〉的通知》精

神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就院校

培养，双方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执行。

一、协议签订的前提

第一条 乙方具有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资



格，热爱医疗卫生事业，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毕业后志愿

到定向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经甲方审核，认为乙方符合择优录

取条件，同意录取乙方为订单定向免费教育医学生（以下简称定

向医学生）。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条 根据国家和海南省相关规定，制订免费医学生招生

办法和录取原则，对报考中医药类等专业的考生进行审核，择优

录取。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经甲方签字盖章后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给

乙方，乙方或乙方及其监护人在本协议书签字，乙方在新生入学

报到时交给甲方。

第三条 按照培养中医学卫生人才的目标，坚持立德树人，

培养有温度、讲奉献的医学生。制订免费医学生人才培养方案，

提供优良的教育教学条件，对乙方实施德智美体劳一体化教育培

养，进行管理和综合评价。

第四条 在乙方本科五年修读年限内，学费、住宿费由国家

及省财政拨付，并补助生活费。

第五条 关心免费医学毕业生的成长，培根塑魂，植入海南

本土主题教育文化，并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发展提供或创造

条件。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持本人或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的本协议书、本人或

本人及其监护人与当地省、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签署的协议书

及录取通知书到甲方报到，经甲方复查合格后，正式注册入学，

成为免费医学生。免费医学生在校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



地，不做户口迁移。

第七条 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及甲方的人才培

养方案，接受甲方的教育培养和管理，修读年限为本科五年。

第八条 在修读年限内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领取生活

费补助，同时可享受其他非义务性奖学金。

第九条 在校学习期间应遵守法律法规和甲方各项规章制

度。

第十条 按时完成甲方规定的教育教学计划，达到教育培养

方案的要求，经过修读年限的学习按规定获得相应的学历、学位。

不能正常毕业的免费医学生，要按就业协议相关条款处理，延长

学业期间的费用乙方自理。

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教育的相关政策，

毕业后回定向服务所属地省、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到，到定

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不少于六年，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时间不计入服务期。

四、终止协议

第十二条 乙方在校期间，经两家以上三级甲等医院分别出

具书面诊断书，诊断结果一致，确因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经

乙方提出终止本协议申请，经甲方及签署就业协议的行政部门同

意，可终止本协议。

五、违约情形及处理

第十三条 乙方未能按时取得毕业证书（经甲方同意其延期

毕业的除外）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时，视为乙方违约，甲方

及签署就业协议的行政部门可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规

定退还已享受的培养费用和支付违约金。



第十四条 乙方放弃学籍，或因可归咎于乙方的其他原因(本

协议另有明确约定除外)，致使无法取得毕业资格的，甲方及签署

就业协议的行政部门有权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按规定退还已享

受的培养费用（学费、住宿费、生活补助），并按前述费用总额

的 50%一次性支付违约金。

六、不可抗力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是指双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不能预见，

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事件，该事件包括但不

限于法律规定或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战争等。

由于上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协议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

延迟履行的，双方无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七、附则

第十六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凡属国家及相关部门有关规定

的，按有关规定执行，其他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七条 本协议经甲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以及乙方

或乙方及其监护人签字后生效。

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如未满 18 周岁，须由乙方及其监护人

共同签订本协议。

第十八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

存入乙方个人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监护人（签字或按手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